关于对政协德宏州十二届第二次会议
第40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陈静怡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规范夜间行车安全的提案》，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远近灯光整治”

（一）车辆远近光灯使用不规范行为管理的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七、四十八、五十一、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一条分别规定了在不同条件下使用远近光灯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规定：对不按规定使用灯光可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七十七条规定：对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处警告或者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德宏公安交警部门针对各类机动车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但在执勤执法工作中，因不按规定使用近远灯光违法行为转瞬即逝，现有的执法仪、照相机、摄像机、交通技术监控等设备，无法分辨使用灯光是远光还是近光，导致执法取证困难，查纠、处罚困难，不按规定使用近远灯光交通违法行为不同程度存在。

（二）采取的整治措施

1.加强交通安全宣传。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网络、微信等媒介，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宣传交通法律法规和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危害，以案说法，典型引路使广大驾驶人晓之以法，晓之以德，大力弘扬文明道德的驾车习惯。

2.对申请注册登记和年检的机动车，在车辆查验和检验中，严格对车辆灯光和反光标识的检验和查验，从源头上杜绝不达标的机动车通过注册和年检。

3.要求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认真落实《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 -2017）、《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GB21861-2014)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车辆灯光检验项目检验数据结果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尊重检验结果，对检验数据低于或超出法律法规允许的灯光强度范围的，坚决不允许通过检验。

4.强化车辆改装车灯的检查。车管部门在年检过程中，加强对私自改装车灯检查，对不符合规定的责令恢复原状才能通过年检，从根源上切断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现象。

5.加大违法查处力度。在日常执勤执法中突出对不按规定使用灯光违法行为的处罚，用足用好法律条款，集中警力开展夜查行动，达到处罚一个，教育一片，形成高压严管态势，逐步提高驾驶人文明驾驶，安全行车意识。 

二、关于“加强安全反光贴、反光标志的粘贴”

(一)加强安全反光贴、反光标志粘贴的措施

在车辆注册和年检中：一是要求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在车辆检验中，严格落实车辆粘贴反光贴、反光标志的规定，对符合粘贴要求但未粘贴反光贴、反光标志的车辆，立即停止检验，并告知车主进行整改，整改完成后才能通过检验。二是认真落实《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 -2017）、《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GB21861-2014)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车辆注册和检验中对反光贴、反光标志的反光性能进行检测，并对检验数据结果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尊重检验结果，对检验数据低于标准值的，坚决不允许通过检验。

（二）关于电动自行车的“驾照”问题

1.机动车驾驶证属于行政许可，是公安交警部门根据当事人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驾驶相应机动车的行为。行政许可必须有法可依。

2.我国颁布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已于2019年4月15日开始正式实施。其中规定了电动自行车的标准为：需具有脚踏骑行能力，整车质量不超过55kg，最高时速不超过25km/h，蓄电池标称电压不超过48V，电动机额定连续输出功率不超过400W。

3.《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实施后，超标的电动自行车，将按照机动车处理，需持有摩托车类驾驶证才允许驾驶。未超标的则按照非机动车处理，不需要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超标电动车申请办理摩托车驾驶证业务的，应当按照《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139号令）提交规定的材料，对符合条件的，车辆管理所按照规定的标准、程序和期限受理、核发机动车驾驶证。

4.《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实施前，相关法规未对电动自行车驾驶证有明确规定，暂不能实施该项行政许可。

三、关于“在城区22：00-06：00时段禁止鸣笛，架设噪音识别电子监控设备，如有违反，可处于50-100元罚款不扣分处理”

公安交警部门已在学校周边路段设置禁止鸣喇叭标志，在下步工作中，将根据实际情况，在必要设置路段增设禁止鸣喇叭标志，加大对禁止鸣喇叭的区域或路段鸣喇叭的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通过多方了解，目前暂无噪音识别电子监控设备，故暂时无法安装噪音识别电子监控设备。

四、关于“加大对村镇无证驾驶、黑车上路行驶等问题整治力度，查获一起，严惩一起”

针对农村道路无证驾驶、黑车上路行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州公安局交警支队始终保持严管高压态势，2018年，支队制定印发了《全州深入推进农村面包车、摩托车交通安全专项治理工作行动方案》（德公交明传〔2018〕164号），认真组织开展面包车、摩托车专项整治。2019年，支队根据《关于传发全州公安机关全力做好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交通安保工作及预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任务分解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德公明发〔2019〕91号）要求，认真组织开展全州小型普通客车（面包车、7-9座客车）和摩托车交通违法专项整治，重点查处违法超员、超速、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违法载人、涉牌涉证、驾乘摩托不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工作中，紧抓路面管理不放松，采取定点执守、交叉巡逻、错时勤务等方式，全面提高路面见警率、管事率，不断压减动态事故隐患。一是采取定点查缉与巡逻管控相结合、日常检查与突击检查相结合的方式，从严查处农村道路上超员、酒后驾驶、涉牌涉证、黑车非法载客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严把路面交通安全关。二是实行逢车必查，对乘坐人数、驾驶时间、驾驶资格、交通违法信息、车辆审验情况、车辆安全设施配备进行重点检查，依法查处非法载人违法行为。三是主动引导“两站两员”每逢节日、周末等农村群众集中出行较多的重要时间点，在出村口及村道与国省道县乡道交汇路口，开展交通劝导纠违行动，及时查纠劝导农村面包车超员、不系安全带等交通违法行为，强化农村面包车的日常监管，进一步加大对农村面包车交通违法的打击力度，规范农村面包车道路通行秩序。

五、深入推进文明交通安全宣传提示“七进”活动

为进一步提高广大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养成现代文明交通安全习惯，营造浓厚的交通安全宣传氛围，公安交警部门积极推进文明交通行动计划，深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七进”工作。一是文明交通安全宣传“进企业”。深入辖区各客货运企业、客运站点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活动，通过集中培训、发放资料、通报近期重特大交通事故案例等方式，对企业负责人、安全员、驾驶人开展全方位的宣传教育，让其充分认识到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做到自觉抵制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自觉摒弃交通陋习，树立“行车在路上、安全记心中”，“文明出行、安全回家”的理念。二是文明交通安全宣传进“进校园”。为促使广大中小学校师生自觉养成良好的交通出行习惯，宣传民警深入辖区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展“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通过摆放展板、发放宣传册、做趣味游戏等形式，让广大师生深刻认识当前道路交通安全形势的严峻性，了解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规律特点，以及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严重性，进一步提升自身安全意识、守法意识和规则意识，坚决杜绝涉学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三是文明交通安全宣传进“进社区”。以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为主，组织开展“文明交通宣传社区行”活动，结合社区交通安全文化建设，制定详细的文明交通宣传教育方案，建立较完善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档案，建立社区群众义务交通安全工作机构和组织，在社区固定宣传栏中张贴文明交通宣传海报、招贴画、提示语等内容，督促落实社区交通安全责任制度，逐步建立社区文明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长效机制。四是文明交通安全宣传进“进农村”。充分发挥“两站两员”职能作用，健全完善联勤联动工作机制，严把各乡镇口、出村口、进山口、三岔口等重点关口，及时劝阻驾乘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农村面包车超员、农用车违法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五是文明交通安全宣传进“家庭”。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以及微信、微博、抖音，手机短信平台等途径，加强交通安全新闻宣传和提示教育，使文明交通、平安出行的理念深入千家万户。六是文明交通安全宣传进“媒体”。目前，德宏公安交管部门与云南政协报、云南法制报、德宏团结报、第二视角、德宏民语译制中心、德宏综合广播、德宏交通旅游广播等媒体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形成了“报纸有文字、电视有影像、广播有声音”的格局。2019年，共对外发布新闻通稿55篇，中央级媒体采用报道2篇，省级媒体报道33篇，电视播出公安交管信息、安全提示20余条，广播电台实时连线300余次、推送安全提示150余条。七是文明交通安全宣传进“网络”。德宏州公安局交警支队现运维“德宏交警”微信公众号，关注用户5331人，同时在德宏团结报手机APP“HI德宏”建有德宏交警专栏，并借助“平安德宏”、“德宏团结报”等关注用户数多的新媒体平台，积极发布交管信息、出行提示等400余条次，曝光发生在本州的典型交通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案例23条次、严重交通违法驾驶人700余人、“两客一危”企业车辆交通违法166起，转发公安部交通安全微发布案例、提示90条次，不断强化社会监督，扩大震慑作用。2019年以来，全州公安交警部门以主题交通安全宣传（春运、五月交通安全宣传月、专项整治）等活动为依托，共出动宣传车503辆次，出动宣传警力1977人次，进乡镇47次、进行政村寨103次，进社区（街道）68次，进单位企业72次，进学校123次，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500余场次，发放各类宣传材料40000份，展出宣传展板、宣传画3072块，受教育人数达5万人次；针对节庆时段、恶劣天气、隐患路段、事故多发路段等情况，通过新媒体平台、电视游走字幕、LED显示屏发布交通安全预警提示300余次；利用12123短信平台和企信通，对本地驾驶人开展点对点安全警示提示，共推送短信70万余条。
感谢您对公安交通管理工作的关注、理解和支持，在今后工作中，公安交警部门将不忘初心，继续深入开展各类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全力确保全州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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